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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制  
 

1. 中級組及初級組 ： 採用淘汰制，設冠、亞、季軍各一名 
 

 賽制: 世界羽毛球聯會國際賽事現行的 21 分 3 局 2 勝直接得分制。 
所有比賽必須將五場賽事完成，如於未完成五場賽事時已分出勝負（如 3：0 等），而

其中一方提出不願繼續完成餘下局數，則提出一方之餘下局數為棄權（分數是 0：21）。 
 

 注 意 事 項  
 

1. 各隊在每場賽事中須自備最少兩打由大會指定之羽毛球於比賽時使用。有關貨品的價格及

質素乃購買者與供應商的自行交易，本會概不負責。 
會長盃之指定羽毛球為：  C N ALPHA   (RED) 

HI-QUA   (BLUE) 
         VICTOR   (PHOENIX) 

2. 比賽日期請參照賽程表上之指定日期。 
3. 各隊所有出賽球員必須根據賽程表上的比賽時間 15 分鐘前到達比賽場地，並由代表向大會

負責人報到及遞交出場表、比賽球員的 2010/11 註冊球員証予大會負責人審核，首次未能出

示球員証者，需立即通知羽總派出之監場執委/監場工作人員，並由該執委/監場工作人員在

積分表上簽署後，可參加比賽。但經羽總核實多於一次未能出示球員証者，該場比賽判作

棄權論。同時，若事後賽會發現該球員未註冊者，該場比賽判作棄權論。希各隊隊長注意。 
4. 如於比賽編定時間後 15 分鐘尚未向大會報到者，大會有權取消其參賽資格。 
5. 參賽球員必須根據排陣表上列明之比賽次序出場。 
6.  球員如遇上連場比賽，休息時間為 10 分鐘，不能以疲倦為理由要求延遲比賽，大會有權  

根據情況延長或縮短休息時間。 
7. 凡在四強賽事無故缺席者，將不能參加季軍賽。 
8. 各運動員均須穿著整齊之運動服裝，不脫色及非黑底之運動鞋作賽。 
9. 大會必要時有權更改比賽日期及時間，球員不得有異議。 
10. 頒獎典禮定於 2010 年 10 月 31 日(星期日)舉行。 
11. 球員必須遵守比賽場地之管理規則，如場內禁止吸煙及飲食等。 
12. 球員必須得監場工作人員許可，才可在賽前進入比賽場地練習，如有違反者本會有權取消

其參賽資格。 
13. 球隊必須服從裁判及大會的裁決。 
14. 香港羽毛球總會保留修改以上各項之權利，不得有異議。 
15. 如有任何爭拗，賽會有權作最後決定，不得有異議。 
16.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香港羽毛球總會 2504 8322 賴先生。 
17. 如各參賽隊伍欲索取對方球員名單，請填妥附頁表格連同*行政費用<每組$20>寄回本會。 

(*行政費用包括: 印刷費、郵費及行政手續費) 
18. 有關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暴雨警告賽事安排，詳見背頁。 



 
致: 香港羽毛球總會 
 

 

2010 第三十二屆會長盃全港羽毛球混合團體錦標賽 
申請索取對壘隊伍名單 

 

 本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欲索取下列組別球員名單，現附

上 20 元支票乙張，敬希查核。 

 

□ 男 子 組  
□ 女 子 組  
□ 混 合 組  

 
(請 其 中 一 項 )  

 
□  初 級 組  
□  中 級 組  
 

(請 其 中 一 項 ) 
 

回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球會負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球會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文台發出颱風及暴雨警告訊號 

比賽安排指引 
 

(1) 當天文台在賽事當日首輪賽事開始前 2 小時發出 8 號或以上

颱風或黑色暴雨警告訊號，該日所有賽事取消，賽事將順延

至 下 一 個 比 賽 日 舉 行 。 時 間 將 於 本 會 網 頁

www.hkbadmintonassn.org.hk 另行通知。 
 
(2) 當天文台在比賽當日首輪賽事開始前 2 小時由 8 號或以上風

球改懸 3 號或以下風球或紅色暴雨或以下訊號，賽事將依期

舉行，參加者需依時前往場地。 
 
(3) 在比賽進行期間，當天文台預告在短時間內將發出 8 號或以

上颱風或黑色暴雨警告信號，當值職員將視乎情況終止或繼

續賽事，讓參賽者盡快離開場地或留在安全地方暫避。 
 
 
* 香港羽毛球總會有權根據上述未有提及的天氣情況另行安排而

不作另行通知。 
 


